
填写说明：

1.研究生在院期间应按时参加规定的教学活动。因故不能参加者，须事前请假并提供相应证明。单次课程请假的，经任课教师同意后，报备研究生院培养办；请假时间两周以上的，经任课教师、研究所分管领导同意，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审批。
2.因病请假者可事后提供病历证明补假；因其他原因者需事前办理，并在请假条上注明具体原因。

3.一学期内单门课缺席（包括请假、旷课等）达到或超过三分之一者，不得参加本课程的考试，须随下一年级重修。

4.请假外出期间注意安全，返院后及时销假。

上 海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


课 程 请 假 条


      学号         ，姓名            ，专业                  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（①生病②单位公事③其他）需请假     天（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），期间将缺席公共课/专业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课程    次。请批准。





任课教师意见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所意见（签字盖章）：





导师意见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院培养办意见（签字盖章）：





请假人：               


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





